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1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住所：湖南省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四街以北、 

华星路以西 

 

 

 

 

 

 

 

主办券商 

长江承销保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1198号28层) 

2026年1月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2 

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李献清                    吴 维                     李 姹 

 

 

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温旭伟                   董孟阳                    尹向前 

  

 

_________________                                                      

      于忠东                    刘 瑛                    张学忠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吴 维                   张桢林                     何 敏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 姹                   梁玉霞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6年1月15日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3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4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5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6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7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8 

目录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10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 13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 16 

四、 特殊投资条款 ................................................................................................................. 16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 17 

六、 有关声明 ......................................................................................................................... 18 

七、 备查文件 ......................................................................................................................... 18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6-002 

9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文昌新材、挂牌公

司 
指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对象、发行对象 指 
湖南昆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湖南娄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指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

会 

股东会 指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长江承销保荐、主办券商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律师、国浩律所 指 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 

会计师、立信会所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高级管理人员 指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 

《公司章程》 指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

历次修订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

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中国证监局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众公司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业务指南》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本次定

向发行 
指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股

票定向发行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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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文昌新材 

证券代码 837654 

主办券商 长江承销保荐 

所属层次 创新层 

挂牌公司行业分类 

制造业（C）汽车制造业（C36）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C367）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C3670） 

主营业务 
铝基新材料及其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 

发行前总股本（股） 29,416,530 

实际发行数量（股） 940,5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0,357,030 

发行价格（元/股） 15.29 

募集资金（元） 14,380,245 

募集现金（元） 14,380,245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全部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940,500 股，发行价

格为 15.2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380,245.00 元，本次股票发行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

金方式认购。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公司在发行股份时，公司在册

股东不享有对发行股份的优先认购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时，针对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

时，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决定股东享有优先认购

权的除外”。针对本次定向发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无优先认购安排，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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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定向发行规则》第十二条规定：“发行人应当按照《公众公司办法》的规

定，在股东会决议中明确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2025 年 11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根据股东会决议，明确本

次定向发行对现有股东不做优先认购安排，公司现有在册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符合

《定向发行规则》的规定。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2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

式 

1 湖南昆石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私募基金

管理人或

私募基金 

286,500 4,380,585.00 现金 

2 湖南娄开产

业投资有限

公司 

新增

投资

者 

非自然

人投资

者 

其他企业

或机构 

654,000 9,999,660.00 现金 

合

计 

- - 940,500 14,380,245.00 - 

 

    本次发行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委托持

股、信托持股等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代持情形，本次定向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

来源合法合规。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股票定

向发行说明书》中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4,999,490.00 元。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结束，实

际募集资金 14,380,245.00 元。 

本次资金需求与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差额部分，由公司另行通过其他渠道自筹资

金解决。 

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投入安排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拟投入金额（元） 

1 采购生产物资、支付职工薪酬、日

常经营开支 

14,380,245.00 

合计 - 14,380,245.00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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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

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

量（股） 

1 湖南昆石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86,500 0 0 0 

2 湖南娄开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 

654,000 0 0 0 

合计 940,500 0 0 0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所认购新增股份，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相关业务规则，不涉及法定限售的情形。 

    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本次发行

股票无自愿限售安排，无自愿锁定承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已严格按照规定设立募资资金专项账户，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

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娄星支行 

账号：18590901040014289 

截至 2025 年 12 月 26 日，认购对象已按照要求将认购款项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6 年 1 月 13 日，公司与长江承销保荐、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娄星支行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根据公司《全体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1 月 24 日），公司在册股东 44 人，本次发行新增投资者 2 人，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

不超过 200 人，本次股票发行属于《公众公司办法》中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豁免注册的情

形。本次发行由全国股转公司自律管理，豁免中国证监会注册。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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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公司不属于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股东中无外资股东，本次定向发行公司无须履

行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等程序。 

2、发行对象需要履行的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本案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已按照其内部投资决策流程履行相关程序。根据《娄底市市属监管企业

投资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湖南昆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湖南娄开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定向发行无需履行国资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献清 14,014,365 47.64% 10,902,949 

2 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6,000,000 20.40% 0 

3 闫相宏 1,666,666 5.67% 0 

4 徐骏 1,421,500 4.83% 0 

5 李益中 1,333,333 4.53% 0 

6 武汉雷石鼎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33,333 4.53% 0 

7 张云祥 1,333,333 4.53% 0 

8 杨婼淇 1,000,000 3.40% 0 

9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542,100 1.84% 0 

10 张桢林 118,400 0.40% 88,875 

合计 28,763,030 97.77% 10,991,824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献清 14,014,365 46.17% 10,902,949 

2 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6,000,000 19.76% 0 

3 闫相宏 1,666,666 5.49% 0 

4 徐骏 1,421,500 4.68% 0 

5 李益中 1,333,333 4.39% 0 

6 武汉雷石鼎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33,333 4.39% 0 

7 张云祥 1,333,333 4.39% 0 

8 杨婼淇 1,000,000 3.29% 0 

9 湖南娄开产业投资有限 654,000 2.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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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10 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542,100 1.79% 0 

合计 29,298,630 96.50% 10,902,949 

 

本次发行前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系根据公司本次定向

发行股东会，即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2025 年 11 月 24 日）的股东持

股情况数据填列。本次发行后的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仅在

2025 年 11 月 24 日股东持股情况的基础上，考虑了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3,111,416 10.58% 3,111,416 10.25%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3,170,541 10.78% 3,170,541 10.44% 

3、核心员工 1,777,421 6.04% 1,777,421 5.86% 

4、其它 13,417,469 45.61% 14,357,969 47.30% 

合计 18,335,906 62.33% 19,276,406 63.50% 

有限售条

件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0,902,949 37.06% 10,902,949 35.92%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11,080,624 37.67% 11,080,624 36.50% 

3、核心员工 88,875 0.30% 88,875 0.29% 

4、其它 0 0% 0 0% 

合计 11,080,624 37.67% 11,080,624 36.50% 

总股本 29,416,530 100.00% 30,357,03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44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2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46人。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东人数情况，是基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的股

东名册以及本次定向发行的情况统计。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 2 人，均为新增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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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 14,380,245.00 元，均由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不涉及非

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因此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的股本及净资产规模有一定规模提高，

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未

发生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李献清先生持有公司 14,014,365 股，持股比例为 47.64%，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李献清先生持股数量仍为 14,014,365 股，持股比例变更至 46.17%，仍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

号 

股东

姓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

股数量

（股） 

发行前持

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数

量（股） 

发行后持

股比例 

1 李献

清 

董事长 14,014,365 47.64% 14,014,365 46.17% 

2 吴维 董事、总经理 59,200 0.20% 59,200 0.20% 

3 张桢

林 

副总经理、核心员

工 

118,400 0.40% 118,400 0.39% 

4 梁玉

霞 

董事会秘书 59,200 0.20% 59,200 0.20% 

5 涂燕

华 

核心员工 59,200 0.20% 59,200 0.20% 

6 李诗 核心员工 29,600 0.10% 29,600 0.10% 

7 刘旭

华 

核心员工 29,600 0.10% 29,600 0.10% 

8 吴宏

波 

核心员工 29,600 0.10% 29,600 0.10% 

9 易新

恒 

核心员工 59,200 0.20% 59,2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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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启

明 

核心员工 19,598 0.07% 19,598 0.06% 

11 蒋勇 核心员工 19,898 0.07% 19,898 0.07% 

12 谢波 核心员工 29,600 0.10% 29,600 0.10% 

13 谭晚

超 

核心员工 29,400 0.10% 29,400 0.10% 

14 向俊 核心员工 20,700 0.07% 20,700 0.07% 

15 徐骏 核心员工 1,421,500 4.83% 1,421,500 4.68% 

合计 15,999,061 54.38% 15,999,061 52.74%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3年度 2024年度 2024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1.36 0.96 0.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5.34 5.99 5.80 

资产负债率 36.02% 35.69% 33.91%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况/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的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不涉及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资产。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李献清与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对象湖南昆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湖南娄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之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中：湖南昆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娄开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甲方”、李献清为“乙方”），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1 业绩承诺 

1.1.1. 乙方就公司业绩指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简称“扣非净利润”】

作出承诺： 

以公司 2024 年扣非净利润 2,613.47 万元为基数，公司 2025 年至 2029 年五年内按每

年平均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的速度增长。前述指标需经甲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若同时触发下述两种情形的，则视为未能达到业绩承诺，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回购甲方届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 

（1）公司在 2025 年至 2029 年五年内，平均每年扣非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5%。本款

所述“每年扣非净利润增长率”，系指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每年度扣非净利润较前一年扣非

净利润的增长率； 

（2）公司在 2025 年至 2029 年五年内合计扣非净利润数低于 15,163.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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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若公司实现上述条款约定的（1）（2）项任一情形的，则视为完成业绩承诺

事项，乙方无需承担回购义务。若同时触发上述两种情形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如下方

式支付回购价款：以甲方投资本金（扣除公司已经分配给甲方的现金红利）加上自交割日

之日起至回购价款付清之日期间按 6%/年单利计算之利息。其计算公式为：回购价款＝甲

方实际支付的投资本金×[1+6%×n]-已经支付给甲方的现金红利-已经支付给甲方的现金

红利×[6%×y]。其中：n=自交割日起至回购价款付清之日止的自然日天数÷365；y=自支

付现金红利日起至回购价款付清之日止的自然日天数÷365。 

1.1.3. 甲方应当在公司触发回购情形后的 6 个月内向乙方发送书面回购通知，要

求其回购甲方所持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乙方应在甲方发出要求回购股权的通知之日

起四十五（4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全额支付回购价款。无论回购行为是否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和备案手续，也无论公司是否发生破产或清算的情形，乙方承诺放弃抗辩权。  

1.1.4. 各方一致确认并同意，在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的期间内，

乙方如果不再作为湖南文昌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如发生以下情形之一（1）

公司实际控制人丧失实际控制权，或发生重大争议导致实际控制人可能丧失控制权；（2）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或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仲裁机

构等机构出具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或裁定乙方不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甲方有权要求乙

方按 1.1.2 和 1.1.3 规定的方式支付回购价款。 

1.1.5. 若公司完成业绩承诺，昆石创投基金有权出售本次投资所持公司股权，湖南

娄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对昆石创投基金本次出售的股权具有优先购买权，

股权转让价格为本轮投资本金（扣除公司已经分配给昆石创投基金的现金红利）加上自交

割日之日起至股权转让价款付清之日期间按 6%/年单利计算之利息。” 

 

五、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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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李献清 

2026年1月15日 

 

控股股东签名： 

                                    

                      李献清 

                  

202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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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公司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审计委员会决议； 

（二）公司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东会决议； 

（三）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 

（四）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五）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六）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验资报告； 

（七）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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